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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
业务办理指南
    一、“跨省通办”事项
    （一）2020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的事项
    1.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
    2.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3.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2021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的事项
    1.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2.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3.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4.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5.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二、办理模式和办理流程
    支持线上办理的，实行“全程网办”模式，不支持线上办理的，实行“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模式。
    （一）我中心缴存人在异地申请办理业务
    1. “全程网办”业务办理事项及办理渠道
    （1）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gr/grlogin）、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12329热线等任一渠道进行身份认证后查询；
    （2）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gr/grlogin）或手机APP、官方网站进行身份认证后出具。
    （3）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gr/grlogin）、或手机APP、官方网站进行身份认证后办理；
    （4）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gr/grlogin）或手机APP、官方网站进行身份认证后办理；
    （5）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信息变更：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login）、官方网站进行身份认证后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息变更：登录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http://61.240.128.22:3332/wt-web-gr/grlogin）或手机APP、官方网站进行身份认证后办理；
    2. “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业务办理事项及办理渠道
    （1）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
    （2）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
    （3）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
    3. 业务办理流程
    （1）全程网办，缴存人通过阿拉善盟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12329热线等渠道进行线上办理。
    （2）“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缴存职工到所在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跨省通办”服务专柜提出业务办理申请，填写《“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并将业务办理证明材料交所在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联系人，由所在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联系人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将业务证明材料传递我中心，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接受业务受理中心传递的职工申请，并将申请分发至职工缴存管理部，管理部根据职工申请办理相关业务，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反馈到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处，由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将业务办结材料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发送至受理中心。
    4. 办理部门：中心各管理部
    5. 办理时限：“全程网办”，即时办结；“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业务受理地中心在7个工作日内核实相关业务证明材料，核实通过的，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向我中心传递业务需求，我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向业务受理地反馈办理结果。
    （二）异地缴存人在我中心申请办理业务
    1. 办理模式
    支持线上办理的，实行“全程网办”模式，不支持线上办理的，实行“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模式。
    2. 办理流程
    （1）全程网办：
    引导缴存人登录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线上业务办理渠道进行身份认证并提交申请，缴存地中心通过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的管理系统进行办理。
    （2）“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
    我中心管理部“跨省通办”服务窗口接收缴存人申请，由缴存人填写《“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查询授权书》一式两份，向职工出具《“跨省通办”业务受理回执》，窗口服务人员对缴存人身份及业务办理证明材料进行审查，购房提取的需填写《购房提取材料核实情况表》。如审查通过，留存业务办理证明材料，对《申请表》进行拍照，登记《“跨省通办”业务办理台账》，并将职工业务办理证明材料及《申请表》扫描件发送至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由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将业务办理证明材料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传递至缴存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中心。缴存地中心“跨省通办”联系人登录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查看由我中心传递的业务办理申请，按规定办理相关业务，之后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将业务办理结果反馈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通知中心业务受理管理部将业务办理证明资料装订归档。如缴存地中心需要邮寄纸质证明材料的，我中心“跨省通办”联络人负责将纸质证明材料邮寄到缴存地中心。
    3. 办理部门：各管理部
    4. 办理时限：“全程网办”：即时办结
    “代收代办”或“两地联办”：我中心在7个工作日内对业务办理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核实通过的，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向缴存地中心传递业务需求，缴存地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向我中心反馈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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